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

★是否接受联合体：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5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500,000.00

序

号

采购品目

名称

标

的

名

称

数量

(计量

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

属

行

业

是

否

涉

及

核

心

产

品

是

否

涉

及

采

购

进

口

产

品

是

否

涉

及

强

制

采

购

节

能

产

品

是

否

涉

及

优

先

采

购

节

能

产

品

是

否

涉

及

优

先

采

购

环

境

标

志

产

品

1 C04990000 病 1.00 500,000.00 其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他医疗

卫生服务

媒

生

物

专

业

消

杀

（项） 他

未

列

明

行

业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 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

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

式

报价说明

1 病媒生物专业

消杀

1.00（项） 500,000.00 总价 ★供应商报价超

过最高限价，将

作无效响应处

理。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

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

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

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

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

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

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



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

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

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

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

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病媒生物专业消杀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技术要求名

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技术参数与

性能

★一、服务质量技术要求

隆昌市城区病媒生物密度满足《国家卫生城市标

准（2021 年版）》相关规定，即建成区鼠、蚊、蝇、

蟑螂的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C 级

要求，保障隆昌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符合达标标准，



顺利通过省级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考核。

★二、病媒生物防制过程中需使用的药品及设施

要求

1、病媒生物防制过程中需使用的药品要求

1.1 灭鼠药

1.1.1 溴鼠灵毒饵

有效成分：溴鼠灵，含量≥0.005%。

1.1.2 溴敌隆蜡块

有效成分：溴敌隆，含量≥0.005%。

1.2 灭蚊蝇药

1.2.1 氯菊・烯丙菊水乳剂

有效成分：氯菊酯、烯丙菊酯，总有效成分≥

10.4%。

1.2.2 高效氯氰菊酯悬浮剂

有效成分：高效氯氰菊酯，含量≥5%。

1.2.3 吡丙醚杀虫颗粒剂

有效成分：吡丙醚，含量≥0.5%。

1.2.4 倍硫磷杀虫颗粒剂

有效成分：倍硫磷，含量≥5%。

1.3 灭蟑螂药

1.3.1 吡虫啉饵剂

有效成分：吡虫啉，含量≥2%。



1.3.2 残杀威・高效氯氰菊酯热雾剂：有效成分为残

杀威 + 高效氯氰菊酯复配，总有效含量≥1%。

2、病媒生物防制过程中需使用的设施要求

2.1 陶瓷毒饵盒

规格：30×11×11cm。

2.2 防鼠网：铁丝网，网眼密度≤1×1cm。

2.3 太阳能杀虫灯

单台最大控制面积：≥15 亩。

注：以上标记“★”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

求，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实质性响应，如有不

满足或负偏离的，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3.3.服务要求

3.3.1 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 1：

序

号

符

号

标

识

服务要求

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范围及

内容要求

★一、服务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服务期内，供应商根据采购人要求在隆昌

市建成区 26.3 平方公里面积范围内开展 2 轮全覆盖病

媒生物防制消杀（灭鼠、灭蚊、灭蝇、灭蟑螂）服务



工作，后续可根据防控效果追加消杀轮次。

1、公共区域：城市街道（人行道）、绿化带、公

共绿地、公园、广场、河流边坡两侧、城中村、城乡

接合部、医院、学校、单位、待建工地、居民小区、

农贸市场等。

2、重点场所：餐饮店、食品加工作坊、副食店、

小旅馆。

3、市政设施：下水道、阴沟、窖井、排洪沟、过

街地下通道等。

4、公共设施：公厕、垃圾箱、垃圾池、垃圾中转

站、垃圾处理场等。

★二、服务要求

1、服务周期内每轮消杀完成后，由采购人及供应

商双方认可的机构/单位开展监测评估，监测评估产生

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监测评估结果不达标，将对

供应商处以合同总金额 5%的罚款，且供应商需根据监

测结果及采购人要求及时开展 1 次补充消杀；补充消

杀后监测结果达标的，视为该轮监测合格；若 1 次补

充消杀后仍不达标的，采购人有权终止采购合同，剩

余合同金额将不予支付，且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赔

偿责任。

2、消杀要求



2.1 做好日常消杀巩固工作，服务期内定期对病媒

生物防制过程中投放的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对于需增

设的防制设施，应向采购人提出增设建议。

2.2 保障药物使用安全、有效，完成投（施）药作

业后，应当向采购人明确需防护的部位及具体防护措

施，并设置警示指示牌。

2.3 施药前需提前公示提示，不得干扰居民正常的

学习、工作与生活。

2.4 保障作业不对采购人辖区内的动植物及公共

设施造成损害。

2.5 严格保障作业安全，若因作业操作问题引发安

全事故，或因安全隐患造成作业方及第三方人身财产

损害，相关责任由成交供应商全部承担。

2.6 持续开展日常消杀维护，保障消杀效果符合要

求。

2.7 开展统一集中消杀工作前，需提前 10 个工作

日将消杀服务时间告知采购人。

2.8 作业人员需统一着装、佩证上岗，明确作业任

务，做到文明作业。每次服务需填写服务登记卡，经

服务单位及社区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后，作为本次服务

的凭据。

2.9 指导责任区域内单位完成防鼠设施的修复与



增设，协助做好日常灭鼠除害的巩固工作。

2.10 供应商所有工作人员在消杀服务期间，应当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发生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2.11 供应商须无条件承接市委、市政府及采购人

交办的各类临时应急消杀任务，接到任务通知后在采

购人指定时限内配齐人员、药剂进场开展消杀；未按

要求及时落实临时消杀任务的，视同服务不达标，将

对供应商处以合同总金额 5%的罚款，如服务期内累计

出现两次未按要求及时落实临时消杀任务的，采购人

有权终止采购合同，剩余合同金额将不予支付，且采

购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赔偿责任。

3、实施要求

（1）供应商保证病媒生物防制过程中所使用的农

药药品，均为有效期内的合格正品，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农药

药品具有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

（2）供应商保证采购人接受本项目技术服务，不

会因侵犯第三方所有权、专利权、商标权、设计权、

著作权等权利而受到指控。供应商开展服务过程中，

需强化作业安全防护，同时做好投药作业期间的宣传

工作，避免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若服务过程中出现任



何责任事故，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注：以上标记“★”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

求，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实质性响应，如有不

满足或负偏离的，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 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 365 日。

2 ★ 服务地点 隆昌市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

方法

（1）本项目验收

由采购人组织实

施，供应商予以配

合。验收以服务期

内双方认可的机

构/单位出具的每

轮消杀后的监测

评估结果作为参

考依据，若每轮消

杀的监测评估结

果均为合格，且服

务期满后城区病



媒生物密度符合

《国家卫生城市

标准（2021 年版）》

相关规定，即建成

区鼠、蚊、蝇、蟑

螂的密度达到国

家病媒生物密度

控制水平标准C级

要求，同时满足

《全国爱卫会关

于印发〈灭鼠、蚊、

蝇、蟑螂标准〉及

〈灭鼠、蚊、蝇、

蟑螂考核鉴定办

法〉的通知》（全

爱卫发〔1997〕5

号）的要求，则本

项目服务验收合

格，由双方签署验

收报告。 （2）其

他未尽事宜应严

格按照财政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

约验收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库

〔2016〕205 号的

要求进行。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预付款，合同

签订生效，且供应

商向采购人提供

相应金额发票后

支付预付款，达到

付款条件起 10 个

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 50.0%

2、尾款，完成全

面消杀经采购人

验收合格，且供应

商向采购人提供

相应金额发票后

付款，达到付款条

件起 10 个工作日



内，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50.0%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

争议的方法

（1）违约责任：

①若采购人无正

当理由拒绝接受

服务，采购人需向

供应商支付合同

价款 5%的违约金；

②若采购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付款，

采购人需每日向

供应商支付合同

价款 0.5‰的违约

金； ③若供应商

未按照采购文件

要求在指定期限

内完成本项目全

部工作，即视为供

应商违约，供应商

需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若涉及法律



责任，该责任由成

交供应商承担。每

逾期 1 日，供应商

需向采购人支付

人民币 5000 元违

约金；当逾期违约

金累计金额达到

合同总额的 20%

时，采购人有权终

止合同，且不承担

任何赔偿责任；

④若因供应商工

作人员在履行职

务过程中存在疏

忽、失职、过错等

故意或过失行为，

给采购人造成损

失或侵害，包括但

不限于采购人的

财产损失、采购人

因此需向第三方

承担的法律责任



等，全部赔偿责任

均由供应商承担；

⑤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采购人有

权解除合同：一是

因不可抗力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即因不可归责

于供应商或采购

人的原因，致使合

同实质性条款无

法履行；二是当事

人一方迟延履行

合同约定义务，经

催告后 30 日内仍

未履行；三是当事

人一方存在违反

合同约定的行为，

导致合同目的无

法实现； ⑥如因

采购人原因导致

本项目合同变更、



中止或者终止，采

购人应当向供应

商支付合同价款

1%的违约金，并就

供应商遭受的损

失予以赔偿或补

偿。 （2）争议解

决办法：合同履行

期间，若双方发生

争议，可由双方协

商解决或提请相

关部门调解；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当

事人可依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向

合同履行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1、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编制项目方案，项目方案要求如下： （1）供应

商提供的项目技术方案内容需包含：①灭鼠方案；②灭蚊方案；③灭蝇方案；④

灭蟑方案；⑤孳生地设施设置方案；⑥残留药物处理方案；⑦质量保证措施方案；



⑧安全防控措施方案；⑨应急消杀方案。 （2）供应商提供的项目服务方案内容

需包含：①定期监测方案；②宣传培训方案；③文档资料管理方案；④内部管理

考核制度；⑤后续服务方案。 2、供应商需为本项目配置：项目管理人员、项目

技术人员，人员需具备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供应商需为本项目配置：消杀车辆、车载式喷雾器、热烟雾机、超低容量喷雾器、

机动/电动背负式喷雾器。 4、2023 年 1 月 1 日至本项目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

供应商需具有类似项目经验（类似项目经验指：病媒生物防制服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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